
关于各单位报送精神文明创建档案材料
有关情况的说明
一、各单位报送的精神文明创建档案材料，要严格按照《全国文明单位测评体系（2014版）》中所列出的测评内容，逐项逐条整理，不得漏项。所报送的材料如有原始材料，尽可能报送原始材料，如：红头文件原件、材料汇编、相关会议记录、签到表原件、相关图片等原始素材。
二、原始材料、相关文件或网站截图以外的其他档案材料，要按照以下格式排版：
（一）标题字体字号为小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，标题上空一行。

（二）正文：正文用小三号仿宋字体（GB2312），一级标题为小三号黑体，二级标题为小三号加粗的楷体（GB2312），三级标题为小三号仿宋字体（GB2312）加粗。

（三）纸型：A4纸，单面印制。

（四）页面设置：上边距为2.0cm，下边距为3.0cm，左边距均为2.8cm，右边距均为2.6cm，1.5倍行距。

（五）页码：页面底端居中，页码格式不作要求。每一个独立的材料，用一套页码，就一页的材料不要加页码。如：一个独立的活动方案页码从1至X，另外一个独立材料的页码从1开始，不要与其他材料的页码相连。校文明办在装订材料时会统一编码。
（六）标点符号：标点均为“全角”模式。
五、报送的材料要按项按条分类，用别针或夹子固定，不要装订成册。在报送纸质材料的同时，一并报送相对应材料的电子版。每一个独立的材料（如每一个活动通知、每一个活动方案、每一个活动新闻等）都需要加盖基层党委、党总支或单位公章。
六、电子版材料中的电子版照片，需要单独建档报送。并按照测评体系的15大项，建立15个子文件夹，将电子版照片归档在相应子文件夹中。单张电子照片的命名由单位、活动内容和活动时间等要素组成。
七、各单位报送材料清单：

（一）纸质版材料；

（二）相对应的电子版材料；

（三）电子版相关照片。
八、报送时间：7月5日前；

报送地点：勤政楼310；

联 系 人：单一飞；
联系电话：3325089,18637376807。
校文明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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